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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公务用车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学院公务用车监督管理，确保公车使用管理

规范、安全运行、节约高效，根据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〈党

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〉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印发〈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《财政部

关于印发〈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《上

海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沪委办发〔2019〕92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务用车，是指学院购置的用于履行公

务的各类业务和公务活动的机动车辆。公务用车以学校公务车辆

派出为主，以社会租赁车辆方式为辅，补充保障公务出行。社会

租赁车辆规格参照公务用车标准执行，不得超标使用。 

 

第二章  公务用车管理 

第三条 学院公务车辆坚持“统一调度、集中管理、定点存放、

严格用途”。学院的公务用车运行管理工作，由后勤保障处归口

管理。学院办公室负责院领导使用的公务用车安排,并通知后勤保

障处调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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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用车范围 

各部门、中心，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可申请使用公务车辆的情

况： 

1.学院统一组织的集体活动、会议； 

2.接待公务活动相关人员、重要客人等； 

3.送领机要文件、急件、涉密资料等； 

4.财务部门涉及银行的业务； 

5.职工和学生在校期间患急病送医院； 

6.市郊区间往来的公务活动，具体指： 

（1）由青浦总校区、金泽校区出发至其他校区的公务活动； 

（2）由青浦总校区出发至市区的公务活动，原则上以搭乘通

勤班车为主；在通勤班车非运营时间，原则上仅将参加公务活动

人员送至地铁站乘坐公共交通； 

（3）由徐汇校区出发至青浦总校区的公务活动，原则上以搭

乘通勤班车为主；在通勤班车非运营时间，可申请使用公务用车。 

7.处置应急突发事件。 

 

第三章  使用管理 

第五条 加强公务用车的使用管理，实行管理责任制，指定专

人负责，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公务车辆，严禁公车私用。 

第六条 按照集中管理、统一调度，实现规范管理。公务车辆

实行“一车一台账”管理制度，认真执行公务用车派车、使用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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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和公示制度。 

第七条 严格执行公务车辆定点停放或指定定点停放制度。

杜绝违规停放，节假日期间除特殊工作需要外应当封存停驶。 

第八条 严格执行公务车辆安全文明行车制度。定期进行安

全检查，确保车辆性能符合安全技术标准，严禁车辆“带病”上

路。 

第九条 各部门、中心，各二级学院（部）使用公务用车实行

审批制度。 

第十条 市内用车原则上需提前一天完成用车审批程序，由

后勤保障处遵循轻重缓急的原则统一安排车辆。 

用车部门应按用车申请中确认的任务和路线行车，不得临时

要求司机改变线路或增加任务。有特殊情况需改变或延长行车路

线的，要征得相关领导的同意后才能改变，事后应补办手续。 

 

第四章  费用管理 

第十一条 公务用车经费按预算定额使用。 

第十二条 严格执行公务车辆协议定点维修保养制度。就近

择优选定车辆维修单位，与定点厂发生的费用由指定人员统一结

账。特殊情况需在其它单位维修的须履行相关报批手续。 

第十三条 严格执行公务车辆协议定点加油制度。公务用车

原则上用卡加油，一车一卡，定车定卡，卡随车保管，注意密码

保护，严格控制非定点加油站加油。驾驶员如发现卡丢失，应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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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报告，以便及时挂失。否则，造成后果由该驾驶员承担。如遇

特殊情况用现金加油，须履行相关报批手续。 

第十四条 严格执行公务车辆统一保险制度。车辆各类保险

由后勤保障处统一负责办理，确定投保公司、保险种类和保险费

用。车辆年检由车辆驾驶人负责办理。 

第十五条 严格执行高速公路通行费采用银行代付代扣（ETC

卡）结算制度。公务车（ETC卡）一卡一车，由后勤保障处统一充

值，如系统故障需现金结算须履行相关报批手续。停车费每月实

报实销。 

第十六条 车辆因公务行驶违反交通规则的，如属个人过失

或维护管理失当，罚款由驾驶员自行承担，如属不可抗力原因，

罚款由学院承担。 

 

第五章  监督检查 

第十七条 学院纪检监察部应当强化监督检查，及时受理群

众举报，依法依纪查处违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政策和公务用车管

理规定的行为，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 

第十八条 审计处应当对公务用车运行经费情况进行监督，

并将保留配备的车辆运行维护费、经费支出、车辆处置情况等纳

入日常和专项审计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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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附则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2023年 8月 30日印发 

（共印 3份） 


